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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5〕94 号

申请人：刘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朱俊军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员某作出的三公湖（高铁）不罚决字

〔2025〕99 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

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9 月 19 日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与客观情况明显

不符，员某实施殴打行为的证据充分。2025 年 5 月 22 日 11 时

许，申请人在三门峡市某大厦某保险公司工作期间，同事员某因

工作问题与申请人发生纠纷。员某先后两次动手殴打申请人脸

部，后被在场同事制止，此事实记载于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

所出具的《鉴定书》“案（事）件情况摘要”部分，系派出所依法

收集的案件基础信息，具有客观性、合法性。上述殴打行为直接

导致申请人身体不适，前往医院就诊，被诊断为面部损伤、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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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伤后头痛、头晕、双耳感音性神经听觉丧失等，后住院治疗。

住院期间及出院后，申请人持续承受身体伤害与精神困扰，权益

严重受损。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依据住院资料及查体结

果，明确认定申请人面部有肿胀压痛等损伤，损伤程度为轻微伤。

此外，申请人与某保险公司管理人员的多段通话录音中，均提及

员某殴打申请人的事实。上述录音证据与鉴定书、病历形成完整

证据链，足以证明员某殴打申请人的违法事实成立，但被申请人

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虽认可员某存在违法行为，但未对上述

关键证据所反映的违法事实及损害后果作出充分认定，明显属于

事实认定不清、证据不足，违背案件客观事实。二、不予行政处

罚决定法律适用错误，未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申请人已

63 岁，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在工作场所故意“两次拍

打申请人脸部”的行为已构成“殴打他人”，且造成“轻微伤”的损

害结果，不属于法定“不予行政处罚”的情形，依法应当承担治安

管理处罚责任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十九条规

定了减轻或不予处罚的法定情形，包括情节特别轻微、主动消除

违法后果并取得谅解、胁迫诱骗、主动投案、立功表现等。但案

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未说明员某的行为符合上述任一情形，亦未

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法定免责事由，被申请人适用该条款明显

违反法律规定。三、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正当性存疑，未充分

履行说理义务。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一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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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条，公安机关对行政案件进行审核、审批时，应当审查拟作

出的处理决定是否适当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

定，但未在决定书中对“为何不予处罚”“是否存在法定免责事由”
等关键问题进行释明，仅笼统援引相关规定，未充分说明理由，

违反了行政行为应当明确、说理充分的基本要求，程序正当性不

足。申请人作为受害人，身体健康权、人格尊严权已因员某的违

法行为受损。被申请人在有明确违法行为事实、书面鉴定意见、

录音佐证的情况下，仍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不仅未依法维护

受害人权益，反而可能纵容违法行为，违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

安管理处罚法》“维护社会治安秩序，保障公共安全，保护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”的立法目的，亦不符合行政行为“合
法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基本原则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行政

处罚决定事实认定不清，证据不足，适用法律错误，程序正当性

存疑，请求依法予以撤销，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调查处理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案件事实。2025 年 5 月 22 日 11 时许，

我单位接到 110 指令：申请人报警称其在某大厦某保险公司上班

期间与同事员某发生冲突，员某没有原因动手打她。经公安机关

调查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员某存在故意殴打申请人的违法事实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二）项、

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之规定，结合整个案件情况，对员某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的决定。二、具体答复意见。1.本案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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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清楚，法律适用准确，内容适当，且现有证据均不能证实员

某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。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，应当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相应规定，在查清事实的

基础上，依法作出处理，如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则应作出不予处

罚决定。本案中，能否确实充分地证明员某对申请人实施殴打的

行为是该案对员某作出治安处罚的关键。案发后，民警接报警后

出警，立即开展调查取证走访工作，先后对申请人及周围人员了

解情况。对于双方冲突过程，现场没有监控，目击者仅有崔某、

何某、李某，证人证言中双方有争执、员某抬手欲击打申请人，

但是否击打到申请人、如何殴打的过程、击打的部位等没有全程

目击证人可以证实，关键证人崔某参与劝阻和拦架的全过程，没

有看到员某殴打申请人。多名证人证实员某没有实施殴打他人的

行为。申请人就诊记录、诊断证明、医生石某的陈述证实申请人

到医院就诊时的伤情主要来源于申请人的自述。现场证人证言未

能证实申请人存在明显外伤或者身体不适，出警视频、现场照片

未能发现申请人存在明显外伤。证据之间缺乏关联性，直接证据

与间接证据不能相互印证，即现有证据均不能互相证实员某存在

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。2.程序正当合法。被申请人办案全过程严

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

案件程序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程序启动合法、流程环节完整、权

利保障充分、审批权限合规。3.关于“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

实与客观情况明显不符，违法行为人实施殴打行为的证据充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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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第一小点答复意见。4.关于“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法律适用错误，

未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三条规定，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，对没有本

人陈述，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，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

罚决定。但是，只有本人陈述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，不能作出

治安管理处罚决定。现有证据中只有申请人一人陈述员某有动手

打人的违法事实，该证据属于其本人陈述，依照法律规定不能作

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。我单位尽到全面、依法、客观、及时调取

证据，依据法律规定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违法行为的发生，故

违法事实不成立，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。

5.关于“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正当性存疑，未充分履行说理义

务”。我单位在办理此案件时坚持以法为据、以理服人、以情感

人，努力做到融法、理、情为一体。在本案开始调查过程中，我

局主办民警多次对其进行释理说法，且考虑到双方为同事，本着

化解矛盾的目的组织调解。在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也向申

请人告知案件调查进展、案件调查处理方向、继续提供证据材料

等内容。为充分保证其权利和义务，我单位高度重视，也曾安排

派出所指导员与其沟通交流、明理释法。在调解不成后，才按照

规定逐级上报审批决定对员某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同时将处

理结果依法送达申请人和员某，告知申请人、员某申请行政复议、

提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。公安机关在出警、受案、询问、鉴

定、行政处理等环节不间断向申请人说明，已经履行充分说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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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依据案件调查结果，对员某依法作出

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。

经查：2025 年 5 月 22 日 11 时许，申请人与其同事员某在

三门峡市某大厦某保险公司工作期间，因工作问题发生纠纷，后

申请人报警称被员某殴打，被申请人接报警后处警。6 月 10 日，

被申请人将本案受理为行政案件。7 月 7 日，延长办案期限三十

日。7 月 21 日，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《鉴定书》，

认定申请人人体所受损伤程度为轻微伤。被申请人将上述鉴定结

论告知申请人和员某，申请人无异议，员某有异议但不申请重新

鉴定。8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因达不成一致意

见终止调解。8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以员某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

不能成立作出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申请人不服，向本机关申

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三

条规定：“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，对没有本人陈述，但其他证

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，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。但是，只

有本人陈述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，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

定。”第九十五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，公安

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作出以下处理：……（二）依法不

予处罚的，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作出不予处罚决定……”
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规定：“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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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处理决定：……（三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作出不予行政处

罚决定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报警称被员某殴打，但现场并无监

控，现场证人也均表示未看到员某是否殴打申请人。申请人的就

诊记录及伤情鉴定结论，能够证明损害结果的存在，但无法证明

该损害结果系由员某所致。在仅有申请人一人陈述，无其他证据

能够证明员某实施了殴打行为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经立案调查、

组织调解、依法审批、送达等程序后，综合案件整体情况，对员

某作出的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

正确。

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期间提交了多段录音，均为某保险公司组

织申请人与员某进行调解的内容，是案发后的内容，不能证明当

时的案件情况，本机关不予采纳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（高铁）不罚决字〔2025〕99

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11 月 18 日


